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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警方多次依法對「播獨煽暴」網站展開
「封網」行動。繼今年 1月封鎖「起底」的

「香港編年史」網站，鼓吹「台獨」、協助逃
台香港黑暴分子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網
站，據報也被封鎖。有香港網民指經多個本地
網絡供應商連線均無法連上該網站。香港文匯
報記者昨晚實測亦發現未能連上網站。據悉，
該教會曾涉及香港的網台主持傑斯干犯國安法
案件。傑斯涉嫌發起眾籌資助逃台黑暴分子，
部分款項疑流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供該
教會收留香港逃犯。
今年初，載有大量警員、官員「起底」資料

的「香港編年史」網站被封鎖，據報是保安局
根據國安法所賦予的權力，永久封鎖該網站。
昨日，有網民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網站
也被封鎖。晚上，香港網民嘗試使用多個不同
的網絡供應商連結該網站，仍顯示為「無法正
常運作」。

涉收黑錢助逃收容黑暴逃犯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香港修例風波中曾表

態支持黑暴分子，而早前被香港警方國安處拘捕
的網台主持傑斯，警方在調查時懷疑「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也牽涉其中。

此前，傑斯在網上發起所謂「千個爸媽，台灣
助學」籌款計劃，透過眾籌方式集資資助逃往台
灣的香港暴徒。消息指，該眾籌活動令資金來源
模糊，但資金流速驚人。短短數月透過有關眾籌
取得逾千萬元資金，其中有400萬元被轉到鼓吹
「台獨」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戶口。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警務處處

長如有合理理由懷疑，某人曾在電子平台上發布某
電子信息，而該信息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
行，或相當可能會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發生，

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可要求服務商移除。
細則註明，為確保有關措施能有效實施，

《實施細則》也規定相關罰則：若無合理辯
解，如信息發布人未有遵從警方移除危害國家
安全的信息要求，一經定罪可被判罰款10萬元
和監禁一年。如有平台服務商、主機服務商或
網絡服務商未有遵從移除、限制或停止任何人
接觸危害國家安全的信息或平台，或提供協助
的要求，一經定罪，則可被判罰款10萬元和監
禁6個月。
同時，若外國和台灣政治性組織或外國和台灣代

理人未有按要求向警方提供資料，除非可證明已盡
力或有非可能控制的原因，否則一經定罪，可被
判罰款十萬元和監禁六個月；若涉及提供虛
假、不正確或不完整資料，可被判罰款
10萬元和監禁兩年。

涉犯國安法 港封「台獨」教會網站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團體選民須發牌起持續運作3年
有相應牌照要求防「空殼公司」任意申團體選民不會再發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網民組
織「不平則鳴」昨日到警察總部舉報
職工盟及其團夥「港鐵新動力」、
「影意志」、「香港紀錄片工作者」
勾結「台獨」《紀工報》播放黑暴電
影，涉嫌煽動顛覆國家及勾結外部勢
力，觸犯香港國安法，促請國安處盡
快徹查事件。
「不平則鳴」成員拉起橫額在警察總

部外高叫口號，批評職工盟美化黑暴播
獨，煽動顛覆國家，勾結外部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

「不平則鳴」副召集人陳女士表示，
《理大圍城》是美化暴徒破壞理大校園
及紅隧罪行電影，被電檢處定為「三
級」，禁止未成年人士觀看。職工盟連
同其他三個黃絲工會改為「地下放映
會」，在旗下培訓中心秘密播放該片，
以及《中大保衛戰》、《佔領立法
會》，觀眾中不乏未滿十八歲的學生。
她說，事件反映反中亂港分子並未死

心，依然在荼毒香港的年輕人，繼續用
不同渠道與「台獨」分子勾結，促請執
法機構盡快進行刑事調查，依法查辦。

網民舉報職工盟
勾結「台獨」播黑暴電影

●網民組織
「 不 平 則
鳴」昨日到
警察總部舉
報職工盟及
其團夥播放
黑暴電影。

在昨日會議上，多名議員關注特
區政府如何界定團體選民持續

運作3年的定義。工聯會議員麥美娟
舉例，工會一般經由開會後決定成
立，然後再交到職工會登記局作登
記，政府會否在工會提交申請一刻便
開始計算是運作。

鄧忍光：交表不算完成登記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
光回應說，只提交登記表格而未完成
勞工處的登記程序並不算完成登記，
需要完成勞工處的登記程序，獲發文
件證明成功完成登記後一秒才開始計
算，並需計算到3年才符合資格。
九龍東議員謝偉俊認為，維持運作

及持續運作有不同的意思，維持運作
有可能是「奄奄一息」，在取得牌照
後沒有作為，只是交牌照費用；持續
運作是有生意及一直有行動，建議政
府應在定義上加以說明。
鄧忍光表示，現時的寫法是考慮到

某些界別存有空殼公司的情況，舉例
進出口界以往的選民登記是開放性，
只要有公司牌照就能夠在登記日前3
天，獲得海關特定的進出口商品牌
照，就能夠登記。
他續說，目前每一個界別都有相應

的牌照要求，不可能有團體沒有牌照
卻可運作3年，強調以往能夠隨時申
請作團體選民的情況不會再發生。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表示，就有議

員早前在會上反映有外國國籍者參
選時應披露有關資料的問題，而鄧
忍光當時回應指會諮詢候選人資格
審查委員會意見後再設計候選人申
請表，但工聯會認為，候選人在報
名時應申報個人資料，包括是否持
有BNO或其他國籍，以及其他政治
團體聯繫屬基本資料，而非資審會
要求的額外資料。

工聯促關注申報國籍問題
麥美娟表示，早前在會議上提出意

見，建議參選人在申請表上填寫是否
持有BNO、外國國籍及外國政治組織
聯繫，相關建議已以書信形式提交委
員會主席及局方，由於今周四將進行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期望特
區政府可以在今周四前回應可否加入
修訂中。委員會主席廖長江回應說，
已審視有關的建議，並責成秘書處立
即將文件轉交政府，會要求政府盡快
回覆。
謝偉俊則問道，目前沒有任何審裁

官在名單上，政府會否在《條例草
案》上列明委任審裁官的安排，包括
委任數目等資料。鄧忍光說，原有的
選舉法例條文清楚指明所有審裁官是
由首席大法官所委任的現任裁判官、
已退任裁判官，或是退休裁判官，特
區政府會視乎實際需要去考慮委任多
少名審裁官，但一般而言有3位至10
位能夠隨時接受委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2021年
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昨日
討論到電子選民登記冊的管理，多名議員在會上關
注電子選民登記冊的個人資料保護問題。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光回應說，票站的實體機
器不會儲存選民資料，只會用作核對選民資料及派
票，而投票記錄會儲存在雲端，若遺失發票機，當
中完全沒有選民資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江嘉敏在昨日

會議上表示，電子選民登記冊的內容與現時的實體
登記冊一樣，將載有選民姓名、身份證號碼，以及
選舉登記主任認為適合的詳情，包括選民所屬的界
別或選區。
經民聯議員盧偉國指出，科技日新月異，明

白不能將電子選民登記冊的所有技術細節列於
法律條文上，以免規限到技術的靈活性，但選
民登記冊涉及大量的個人私隱，受到公眾關
注，故要求局方應對設立電子選民登記冊的保
安嚴密要求作一定表態。

核對身份派票 投票記錄存雲端
鄧忍光回應說，電子選民登記冊目前是使用政府

雲端平台，保安嚴密。票站的實體機器不會儲存選
民資料，只會用作核對選民資料及派票，而投票記
錄會儲存在雲端，若遺失發票機，完全沒有選民的
資料。
他續說，局方已設立相應的刑事條例，以保障電

子選民登記冊，而特區政府資訊科技辦公室已經預
先做好三方認證，並設獨立的保安審計顧問，但這
些資料不適宜列於法例上。未來，選舉事務處可以
提供更多有關電子選民登記冊的技術要求，包括保
安規格及其他保安措施等。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表示，她過去曾對選管會遺失

電腦提出動議辯論跟進，但局方只作一般性的處
理，並沒有交代改善保安措施的方法，要求局方改
善。
針對選管會曾遺失選民資料，鄧忍光表示，政府

在事後已發表檢討報告，選管會亦重新檢視物資流
程及改善措施，未來新的電子平台亦會採取高要求
的處理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
「民主動力」召集人、民主黨東區
區議員趙家賢早前因組織及策劃
「初選」，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
還柙候審。趙家賢的助理昨日在
facebook貼文指，接獲民政事務局
通知，趙家賢於公民教育委員會及
平和基金諮詢委員會擔任的公職於
今年3月31日期滿後不獲續任，並
聲稱趙家賢與團隊會繼續在崗位上
為居民服務。不過，有當區居民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趙家賢多年來一
直專注攬炒派的協調工作，在社區
內幾乎不見蹤影，很多區內問題根
本得不到妥善解決。
趙家賢自2014年接替亂港分子鄭
宇碩，擔任「民主動力」召集人，
負責協調攬炒派各地區組織及處理
攬炒陣營參選的行政工作，包括協
助「民主派區選聯盟」安排攬炒派
於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參選名單；
於2018年舉行「初選」實體投票，
以決定攬炒陣營於立法會補選的出
選人；於2019年協助策劃攬炒派於
區議會選舉的名單；及於2020年組
織及籌備「初選」，企圖讓攬炒派
在立法會奪得逾半議席，繼而否決

所有政府法案和撥款申請。
身為太古城西區議員的趙家賢，

地區工作表現極不理想。在太古城西
居住逾30年的羅先生指出，雖然趙
家賢自2008年起已擔任當區區議
員，但他只專注民主黨黨內事務，極
少在辦事處出現。

只顧搞攬炒 區事助理處理
羅先生說，居民多年受大廈漏

水、環境衞生及車輛亂泊等問題困
擾，但即使居民多次反映也無改
善，且每次投訴都只是由趙家賢的
助理處理。
趙家賢只會在節日擺街站刷存在

感，前年修例風波及去年「初選」期
間，平時懶理社區事務的趙家賢及其
助理卻頻頻出現，鼓吹市民反對特區
政府或參加「初選」投票，一舉一動
都別有目的，並非真心服務居民。
服務太古城西居民5年的經民聯

社區幹事丁煌表示，傳媒的報道能
證明趙家賢多年來於政治上投放大
量精力，更是攬炒派的核心人物，
根本無法聚焦社區，作為受薪公帑
的區議員，趙家賢的表現實在愧對
當區居民。

趙家賢不獲續任公職 居民批常「潛水」

●趙家賢的兩項公職不再獲特區政府續任。有當區居民
表示，趙家賢在社區內幾乎不見蹤影，很多區內問題根
本得不到妥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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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21日，傑斯被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
人員拘捕後押返北角警署調查。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回應表示，選舉委員會中擔任團體選民的團體及企業，需經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完
成審批程序及發出證明文件起持續運作3年才符合選民資格。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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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條

例草案》委員會

昨日繼續舉行會

議。針對特區政府在《條例草案》中列明，選舉委員

會中擔任團體選民的團體及企業，必須獲得分組相應

資格後持續運作3年或以上才可成為相關界別分組的

投票人，有議員就關注如何界定團體持續運作3年的

定義。特區政府回應表示，這些團體需經特區政府有

關部門完成審批程序及發出證明文件起持續運作3年

才符合選民資格，目前條例的寫法亦考慮到某些界別

存有空殼公司的情況，有相應的牌照要求，強調以往

能夠隨時申請作團體選民的情況不會再發生。


